
附件

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结果公开

序

号
项目专题 业务主管处室

项目合同书

编号
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

项目

负责人

*验收结

题结论

*履行勤勉

尽责义务情况
备注 公开时间

1
城市发展和

生态环保专

题

农村和社会

发展科技处
201803030043

用于高效

除砷的掺

杂羟基铁

锰氧化物

改性沸石

材料与一

体化设备

开发研究

暨南大学 任刚 结题 一类
2023 年 12 月 8 日至

2024 年 1 月 9 日

*验收结题结论分为三类：通过、结题、不通过。

*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情况分为四类。

一类：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；

二类：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实施惩戒期 5 年；

三类：项目承担单位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实施惩戒期 5 年；

四类：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实施惩戒期 5 年。


